
设备维保项目采购需求表
	采购维保相关要求：

（一）‌企业资质‌：需提供营业执照、维修许可证及法人授权文件，企业需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和稳定的售后维护团队。 

（二）维保服务内容：
1.电子下消化道内窥镜9条、电子上消化道内窥镜11条、电子十二指肠内窥镜1条，电子大肠内窥镜1条，超声电子上消化道内窥镜1条、消化内窥镜系统1套（鼻胃镜1条+主机1台）、电子图像处理器/内窥镜光源装置等1台（主机）、高清消化内窥镜系统2台，共24条镜子和4 台主机系统。（详见附件：维保设备清单）

2.保修类型：合同期内所有在保设备发生故障时，完全实施维修。报价包含但不限于下列费用：税金、维保费用、配件费、人工费、技术检测费、运输费、安装费、调试费、培训费、差旅费等一切费用；

3.每年≥2次定期预防性保养维护，对状态不良的设备及时给出解决方案。每年提供所保设备维修服务保养报告，提交医院存档。保养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如下项目：

（1）机器清洁；

（2）性能测试及校准；

（3）必要的机械或电气环境的检查； 

（4）提供计划性的定期维护报告。

4.根据原厂的执行标准，对设备进行的日常检查、维护、保养、维修等活动应严格按照设备原厂的维修保养要求进行，保证设备处于最佳使用状态。

5.维修备件要求：所提供维修备件为原设备型号一致的原厂备件，保证维修后的设备符合相关标准，满足使用要求，且须提供重要备件原厂出厂资料或报关单等相关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保证备件供应100%保障。

6.备用镜供应要求：维保期间，承诺3个工作日内提供相应备用镜，且要求是维修品同一系列或者同型号的备用镜。（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加盖公章，格式自拟）

7.工程师要求：投标人需指定原厂工程师或持有厂家培训或相关能力培训合格的服务证明的工程师负责本项目。

8.属于“服务内容”范围内的工作，维修服务单均要使用科室人员签名确认。保证开机率：在服务时间内（全年365日），对所保设备开机率承诺保证达到95%，即正常开机达到346.75日，停机不超过18.25日。




